附件四：                                          

乐山师范学院零星采购申请表OA模板流程
                                                                                           招标中心分管校领导
教务处
招标中心负责人
                                       发起者归档

空节点
发起者    上节点印   上节点部门               科技与学科建设处                                     蓝军                   审批                                                                  申请单位负责人知会    
章管理员     负责人                                                             
后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          易秀琴            审批         空节点
                                                       


实验设备处                                                                                          易秀琴归档
                                                            空节点

空节点



零星采购申请表填写及OA流程说明：

1、发起者（申请人）必须完成表内“申请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购置用途及理由”“拟购物资情况”（货物类详细填写品目、规格型号及参数、数量、单价，服务类填写品目，在规格型号栏内填写服务要求）后方可提交至发起人印章管理员处盖章。
2、管理员盖章后流转到申请单位负责人处，申请单位负责人在“经费项目名称、经费项目编号”处按财务规定填写并审核后进入 “经费主管部门”进行手动选择相关经费主管部门，选择后点“确定”，如不需要就在本界面点“确定”流转至招标中心。
3、招标中心经办人按乐师院[2017]36号文件签署意见后分别流转至货物管理科科长或通过空节点流转至归档处由发起者和招标中心归档，同时知会申请单位负责人。
4、货物管理科科长按乐师院[2017]36号文件签署意见后分别流转至招标中心负责人处或通过空节点流转至归档处由发起者和招标中心归档，同时知会申请单位负责人。
5、招标中心负责人按乐师院[2017]36号文件签署意见后分别流转至招标中心分管校领导，分管招标校领导审批后流转至归档处。


































































